
2023 年 11 月份，全院医务人员认真落实行风建设各项要

求，廉洁自律、规范行医，涌现出一批医德医风先进典范。本

月拒收“红包”18 人次、拒收金额 20466 元，收到锦旗 52

面、感谢信 10 封。

一面锦旗 一份肯定



纸短情长 浓浓心声

（部分感谢信照片）



恪守医德 拒收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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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一：

南昌市卫生健康系统医务人员参加学术活动备

案暂行规定

第一条 医疗行业的学术活动是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促

进医疗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为进一步规范医务

人员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的行为，防范潜在廉政风险，依据上

级有关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暂行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范围包括各县区卫健委、开发区（管

理局）卫健办（中心）及其辖管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委机关各科室、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市管医疗机构。

第三条 各级各类学术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原则上为各

级学会(协会）或医院。

第四条 本规定所指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讲座、交流、

研讨、展示、分享，新技术、新项目专题培训班及授予学分

的各类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

具体包括：

（一）受邀作为学术活动的主持者；

（二）受邀作为学术活动的授课者；

（三）受邀作为学术活动的参训者；

（四）参加学术活动的其他形式等。

第五条 参加学术活动人员除按照各单位相关要求履行



正常审批程序外，还需要在事前向本单位医德医风办（未设

置该部门的向纠风办或者相关部门）进行事前备案。

第六条 备案内容包括：参加人基本信息、经费来源、学

术活动名称、出行时间、出行地点、出行目的等。

第七条 备案实行书面报备，报备人必须填写《南昌市卫

生健康系统医务人员参加学术活动备案表》，备案表一式两

份，一份由本单位医德医风办持有，一份由个人持有。

第八条 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期间，应当按照本单位相关规

定履行报批手续，杜绝同一单位领导班子、同一科室负责人

多人同时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出现，要确保日常管理、

医疗工作不受影响，正常运转。

第九条 严禁出现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

进行违法违规利益输送，或者违规将学术会议赞助费私分的

不法行为。

第十条 严禁参加由药商、供应商赞助差旅费的学术活动。

第十一条 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期间，杜绝参与一切“为企

业背书”、“为产品站台”、“为营销服务”的相关活动，

不得从事与学术活动无关的任何商业活动。

第十二条 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期间，杜绝借助学术会议之

名，参加药商、供应商提供的旅游、考察、娱乐性消费等活

动。

第十三条 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严禁擅自变更行程、

路线，借机私自旅游，严禁无故延长外出时间。



第十四条 未按照规定报备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或不如

实报备的，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造成不良

影响或严重后果的，依纪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违法

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置。

第十五条 各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对落

实不力、不到位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实施责任追究，并对

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南昌市卫生健康系统医务人员参加

学术活动备案表

单 位

参加人

基本信息

姓 名：

科 室：

职 务或职 称：

经费来源
是否产生差旅费用 是 否

外出差旅费用支付来源：

学术活动名称

出行时间

出行地点

学术活动形式

学术会议授课 是否领取报酬 是 否 费用支付方：

学术会议主持 是否领取报酬 是 否 费用支付方：

参加学术培训 是否支付培训费 是 否 培训费用支出来源：

备注：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本单位医德医风办持有，一份由个人

持有。



学习材料二：

南昌市卫生健康系统打招呼、过问采购

工作登记报告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

作，有效预防其他不相关工作人员违规插手、干预本单位相关

采购活动，确保依法依规开展采购工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等规定，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组织的药品、器械、耗

材、试剂、信息等相关采购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打招呼、过问采购工作行为，是指

在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组织的药品、器械、耗材、试剂、

信息等采购工作活动中，其他人员（含外单位）向采购工作人

员打听、请托、干涉采购活动的相关事项。

第四条 采购工作人员是指本单位从事、分管、主管（药

品、器械、耗材、试剂、信息等）采购活动的负责人和经办人

员。

第五条 打招呼、过问采购工作的行为包括：

(一)在采购各个环节，明示或暗示向采购工作人员打听、

请托、干涉的；

(二)明示或暗示，干扰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或专项采

购工作的：



(三)明示或暗示采购工作人员量身定制集中采购文件的：

(四)违规打听、咨询尚未公开的上述采购工作信息的：

(五)在采购咨询论证工作中打招呼、干扰、过问，影响专

家抽取、专家评审的：

(六)明示或暗示影响采购履约监管工作正常开展的：

(七)其他打招呼、过问干预采购活动的行为。

第六条采购工作人员遇到上述打招呼、过问、干涉采购工

作情形的，应于 3 个工作日内填写《南昌市卫生健康系统打招

呼、过问采购工作登记报告表》并报送所属单位党组织。各党

组织应于接到报告表后 3 个工作日内报本单位党政主要领导

签阅。必要时可将报告表径送市委卫健工委。

第七条登记报告各环节有关人员应当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报告人相关情况。

第八条采购工作人员如实登记打招呼、过问、干涉采购工

作行为受组织保护，任何人员不得打击报复。对报告人如实登

记报告行为进行打击报复的，应当严肃处理。

第九条采购工作人员对于打招呼、过问、干涉采购工作行

为不报告、不及时、不如实报告的，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

予相应处理；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依纪依规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条 各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对落实

不力、不到位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实施责任追究，并对单位

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第十一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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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卫生健康系统打招呼、过问采购

工作登记报告表

打招呼、过问

采购事项

过问人基本情况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过问方式 时 间

打招呼、过问

事项描述

报告人基本情况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本单位党组织接收情况

接收人签名 接收时间

本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签阅

主要领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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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三：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视频链接：

https://v.ccdi.gov.cn/2023/07/18/VIDEonBHPQdItfYNGgTj5F

6E2307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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